
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审计委员关于对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限公司 

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并相应追溯调整 2011 年会计报表的

审核意见 

 

我们作为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审计

委员会成员，对《关于对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

减值准备并相应追溯调整 2011 年度会计报表的议案》发表以下审核意见： 

公司已就该议案所涉事宜提供了详细的资料，并就有关内容作出了充分的说

明。作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，我们查阅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审查，我们

认为：本次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并相应追溯调整 2011 年度会计报表的议

案是遵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作出的；本次计提减值准

备基于谨慎性原则，依据充分，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、资产价值及经营成

果。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对北京蓝景丽家明光家具建材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

减值准备并相应追溯调整 2011 年度会计报表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 

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：刘钊、方文彬、马建兵、张业、王强 

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




